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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要求，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会议材料，就公司本次董事会拟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意

见：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99,600 万股（含 99,600 万股），其中东方集

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控”）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28.50%。鉴于东方投控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2、东方投控将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认购，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我们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签署附条件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的关联交易的事前意见 

1、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由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

公司收购西藏华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

方”）37.5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国开东方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优化上市公司盈利结构。 

2、公司已聘请独立第三方就相关资产进行了审计、评估，相关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自愿和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3、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签署

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徐彩堂、胡家瑞、王旭辉、田益明 

2015 年 9 月 3 日 


